附件2

芜湖市支持知识产权和建筑业发展若干政策
（征求意见稿）

为深化知识产权及质量提升机制，推动技术创新与建筑产业升级，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制定实施本政策。
一、市场监管知识产权、质量、标准类政策
1.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政策。对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的创新主体给予不超过50万元资金支持。对获得国家专利金奖、银奖、省专利金奖的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2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申报组织，每家给予10万元补助。新认定的国家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公共信息服务网点，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以商标权、专利权质押融资3000万元以上的，对当年产生的利息、评估费用总额的30%予以补助，单个企业不超过20万元。对开展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支撑重点领域关键技术核心攻关试点的企业予以不超过30万元补助。高校、科研机构将专利转让或者许可给企业，年度累计达30 家以上或者当年签订合同实际到账金额累计达到100万元以上,按到账金额5%给予奖励,每家不超过30万元。对在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登记的导航项目予以不超过10万元补助。对高质开展公共服务的公共服务机构给予不超过50万元资金支持。
2.推动质量品牌建设。对新获得中国质量奖、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提名奖的组织分别给予 100万元、50万元、50万元、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新获得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的给予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新获得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提名奖的个人在省级奖励的基础上再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新获得芜湖市人民政府质量奖金奖、银奖的组织，分别给予5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新获得皖美品牌（制造业）和新取得“芜湖智造”品牌认证的，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励。
3.推动标准化创新发展。对2025年主导完成研制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的单位分别给予不超过80万元、30万元、15万元一次性奖励（同一单位每年奖励不超过2个项目）。
二、建筑业奖补政策
1.优质建设工程奖。对主承建的工程项目获得“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的，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补；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的，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补；获得“黄山杯”等省级优质工程奖的，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补。对独立完成并被审定为国家级、省级工法的企业，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优质建设工程奖奖补总额上限100万元，超出则按总量控制原则等比例调整兑付。同一企业或同一项目多次获奖的，按最高奖补金额给予奖补，不重复计算奖补。政府投资项目施工合同对工程获奖情况约定相关奖励的，不重复享受上述支持政策。
2.建筑业企业资质升级奖。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晋升为施工总承包特级的，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补；晋升为施工总承包一级的，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补。资质升级奖奖补总额上限200万元，超出则按总量控制原则等比例调整兑付。
[bookmark: _GoBack]3.建筑业总部经济奖。建筑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30亿元、50亿元、100亿元的，分别给予50万元、80万元、10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每上一个台阶（超过100亿元部分，每50亿元奖补50万元为一个台阶）奖补一次。总部经济奖奖补总额上限100万元，超出则按总量控制原则等比例调整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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